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批示

精神，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

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既有支援保障一线防控人员的

重要职责，也有维护受疫情影响职工群众权益的重要任务。

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中央决策部署以及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具体安

排上来，坚决扛起疫情防控的政治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

土担责、守土尽责，一定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二、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全力做好人社政策支持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针对疫情防控出台的各项政策，抓好政策

宣传解释和跟进落实工作。按照《关于对因履行工作职责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实行认定工伤

的通知》（鞍人社发〔2020〕2 号）、《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控期间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鞍人社〔2020〕3 号）以及《关于给予赴湖北驰援疫情工

作人员绩效奖励的通知》等有关要求，认真做好医护人员及

相关工作人员工伤保险保障工作并开辟工伤待遇绿色通道。

督促落实疫情防治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等工资待遇政策以

及相关激励政策，支持疫情防控相关医疗机构等事业单位简



化招聘程序和设立招聘绿色通道，紧急补充医护人员等疫情

防控工作人员。

三、进一步挖掘先进事迹，切实关心激励疫情防控人员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及时发现

先进典型，及时挖掘先进事迹，对在医疗救治、基础预防、

物质援助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尤其是广大医

务工作者和医务团队给予及时性表彰，进一步鼓舞士气、坚

定信心、凝聚力量。对在疫情防控中做出贡献的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和集体，特别是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和集体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规定》有关规定开

展及时奖励。

四、进一步密切监测研判，稳妥做好劳动就业、社会保

障等重点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全市各级各类人社业务实行以不见面为

主的服务方式，积极引导企事业单位和群众“着急的事预约

办、不急的事暂缓办、网上能办的事网上办”，通过电话、

邮件、微信等多种渠道答疑解惑，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要妥

善做好各级公共就业服务，切实做好人力资源市场线下向线

上转移的工作衔接并坚持常态化，及时收集用工信息，有针

对性地向劳动者发布。积极稳妥做好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

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引导农民工安全有序流动，提倡就近就

地就业；对在我市高校就读的疫情流行地区应届毕业生和在



疫情流行地区高校就读的鞍山籍应届毕业生给予重点关注，

对其中因疫情流行难以如期返校，有意愿参加就业见习或技

能培训等就业准备活动的应届毕业生，要及时予以安排。指

导全市技工院校按照省市要求延期开学，具备条件的地区和

培训机构要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线上培训。密切监测和研判就

业形势，深入评估疫情影响，提前研究应对举措，及时上报

苗头性问题。要妥善做好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允许参保企业

和个人延期办理业务，用人单位逾期办理职工参保登记、缴

费等业务，经办机构应及时受理。对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

民缴纳社会保险费放宽时限要求，未能及时办理参保缴费的，

允许疫情结束后补办，并在系统内标识。逾期办理缴费不影

响参保人员个人权益记录，补办手续应在疫情解除后三个月

内完成。加强失业人员生活保障，尽可能为失业人员异地转

迁和申领失业金提供方便。要认真落实上级人社部门关于疫

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工伤保险等政策要求，妥善解决因疫

情防控引发的劳动关系、工资支付、工伤保险等问题，切实

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要做好本单位办公场所特别是人流密

集的服务大厅的通风、消毒等防范措施，指导干部职工科学

防护，切实保障好干部职工的身体健康。各县（市）区、开

发区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要关注本地区农民工群体，根据疫

情防控情况，指导农民工做好卫生防护、安全求职以及妥善

处理因疫情引发的劳动关系变更、争议等相关事宜。






